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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  

上海商業銀行宣佈  

二○○五年度綜合溢利達到港幣十四億七千二百萬元的新高紀錄  

 

上 海 商 業 銀 行 宣 佈 ， 該 集 團 二 ○ ○ 五 年 度 之 綜 合 股 東 應 得 溢 利 為 港 幣

十四億七千二百萬元，較二○○四年度上升百分之十點七。溢利 增 加 ，

主 要 由 於 貸 款 組 合 擴 大 及 淨 息 差 改 善 ， 令 淨 利 息 收 入 錄 得 可 觀 的 升

幅 。 截 至 二 ○ ○ 五 年 底 止 ， 該 集 團 股 東 權 益 為 港 幣 一 百 一 十 六 億 七 千

三 百 萬 元 ， 較 二 ○ ○ 四 年 底 增 長 百 分 之 九 點 八 。 各 項 存 款 及 已 發 行 之

存 款 証 共 計 港 幣 六 百 四 十 億 三 千 七 百 萬 元 ， 增 加 百 分 之 六 。 各 項 貸 款

及商業票據共計港幣三百五十六億元，增加百分之十二點七。  

 

受 惠 於 利 好 的 經 濟 環 境 ， 該 集 團 之 淨 利 息 收 入 較 去 年 同 期 增 加 百 分 之

十 二 點 一 。 資 產 質 素 持 續 改 善 ， 令 提 存 各 項 貸 款 減 值 撥 備 減 少 並 有 回

撥。  

該 集 團 於 二 ○ ○ 五 年 分 別 於 四 間 主 要 本 地 分 行 (尖 沙 咀 分 行 、 荃 灣

分 行 、 深 水 分 行 及 葵 涌 分 行 )增 設 中 小 企 業 融 資 中 心 ， 以 進 一 步

加 強 在 服 務 中 小 企 業 方 面 的 市 場 優 勢 。 此 外 ， 為 配 合 開 拓 服 務 費 收

入 業 務 的 策 略 ， 該 集 團 致 力 為 客 戶 提 供 更 多 元 化 的 財 富 管 理 產 品 。 

至 於 香 港 地 區 以 外 之 分 行 網 絡 ， 三 間 位 於 美 國 的 分 行 ， 業 績 均 受 惠

於 美 國 當 地 興 旺 的 經 濟 環 境 而 錄 得 增 長 。 另 外 ，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九 月

啟 業 的 深 圳 分 行， 兩 年 來 均 錄 得 溢 利 ， 現 正 準 備 申 請 經 營 人 民 幣 業

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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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望 未 來 ， 該 集 團 將 透 過 向 客 戶 提 供 卓 越 的 服 務 ， 在 淨 利 息 收 入 和 手

續 費 及 佣 金 收 入 上 達 致 理 想 的 增 長 ， 並 把 握 合 適 的 發 展 機 會 ， 致 力 成

為 最 具 競 爭 力 的 本 地 銀 行 。 此 外 ， 該 集 團 將 不 斷 招 聘 更 多 合 適 人 手 ，

以配合業務發展。  

 

 

附 註 ： 詳 細 財 務 數 字 請 參 閱 附 上 的 二 ○ ○ 五 年 年 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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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商業銀行二○○五年度綜合業績摘要  

 

 
31 / 12 /2 00 5  
（億港元）  

重列
31 / 12 /2 00 4  
（億港元）  

增幅 (+)/ 

  減幅 (-) 

利息收入  30 .7 0  20 .5 1  +4 9 . 7 % 

利息支出  13 .8 8  5 . 51  +1 51 .9 % 

淨利息收入  16 .8 2  15 .0 0  +1 2 . 1 % 

其他營業收入  8 . 26  8 . 25  +0 .1 % 

撥備前經營溢利  16 .9 8  15 .4 0  +1 0 . 3 % 

貸款減值 (提撥 )/回撥  0 . 04  (0 .1 5 )  - - -  

營業溢利  17 .0 2  15 .2 5  + 11 .6 % 

股東應得溢利  14 .7 2  13 .2 9  +1 0 . 7 % 

 
 

上海商業銀行二○○五年度財務比率摘要  

 

 31 / 12 /2 00 5 重列
31 / 12 /2 00 4 

增 (+)/ 

減 (-) 

貸存比率 * 61 .2 3% 59 .4 2% +1 .8 1 % 

經調整之資本充足比率  23 .0 0% 23 .0 0% - - -  

流動資金比率  57 .0 0% 64 .0 0% -7 .0 0 % 

成本對收入比率  32 .2 9% 33 .7 6% -1 .4 7 % 

淨息差  2 . 29 % 2 . 13 % +0 .1 6 % 

 

*連同商業票據及持有之企業發行之債務證券在內計算。 

 


